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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坪山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》的修订
说明

为规范和加强全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，进一步明确队

伍建设、调度与救援、应急响应和联防联训等内容，坪山区应急

管理局结合实际情况，组织起草修订了《坪山区应急救援队伍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《办法》修订情况作如下

说明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进一步规范坪山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及管理工作，系统构

建并持续完善与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相适应的“综合+专业+基层+

社会”四位一体应急力量体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

应对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

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

的管理办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条例》《深圳市

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》等政策文件要

求，在《坪山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20 年 10 月印

发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形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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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。

二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内容共分为七个章节和两个附件，包括总则、应急

救援队伍组建与职责、应急救援队伍管理、指挥调度和现场救援、

保障机制、监督考核、附则、应急救援队伍年度考核内容、专业

应急救援队伍备案表。

（一）第一章“总则”：明确基础框架

一是明确队伍类型。《办法》主要围绕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（含依托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管理的队伍）、专业应急救援

队伍、街道应急分队以及社会应急力量四个类型的应急救援队伍。

二是明确适用范围。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街道应急分队的建

设、管理、救援、保障，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、社会应急力量参

与应急救援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法规、规章或上级文件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第二章“组建与职责”：明确“如何建”

在应急救援队伍组建与职责方面，《办法》明确了各类队伍

组建的职责。

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依托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深圳市消

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二站建设。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由行业

主管部门按照职责，自行组建或依托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

组织组建。街道应急分队由各街道办事处组建。社会应急力量由

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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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《办法》明确了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职责，其

中在区级专业队伍方面，按照 2023 年印发的《深圳市专业应急

救援队伍管理办法》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（三）第三章“队伍管理”：明确“怎么管”

在应急救援队伍管理方面，《办法》明确了队伍培训、值班

值守、训练演练、信息管理、队伍备案等内容及要求，进一步完

善我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。

（四）第四章“指挥调度和现场救援”：明确“如何调、怎

么救”

在指挥调度和现场救援方面，《办法》系统规范了应急队伍

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各环节，来保障应急处置高效开展，包括指

挥调度、预警待命、队伍响应、现场处置、救援中止及撤离、救

援信息保密、救援终止与总结等内容。

（五）第五章“保障机制”：明确“靠什么支撑”

一是强化队伍保障。《办法》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关于经费保

障、救援费用保障、待遇保障、装备保障、通行保障等内容。

二是加强队伍协同作战能力。《办法》新增了联演联训内容，

推动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共训共练共战，训练场地共享、资源共用，

开展联合培训和演练，提高协同应急、联合处置能力。

（六）第六章“监督考核”：明确“怎么考评”

一是建立队伍评选机制。根据《深圳市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管

理办法》要求，依托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组建的专业应急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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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实行评选制，通过评选的队伍纳入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管

理。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全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评选工作，负责

制定评选标准和程序。具体评选参考标准和程序将在《办法》印

发后另行制定。

二是完善队伍年度考核机制。《办法》规定应急救援队伍监

督考核采用分类的考核原则。其中，公安、卫生健康领域的救援

队伍，通过日常督查检查、演练及现场处置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定

考核，不进行队伍年度考核。（考虑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类突

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特殊性，相关队伍在建设管理、评选考核、指

挥调度和保障等方面都相对独立，《办法》在考核方面的适用范

围限定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相关的专业应急救援

队伍。）

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以及各街道建

立的应急分队需要进行队伍年度考核。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各

街道制定本行业、本领域应急救援队伍考核标准并组织年度综合

考核，考核情况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三是建立队伍动态调整机制。依托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组

建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，在年度考核中合格的队伍，继续纳入专

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管理；考核不合格的队伍，行业主管部门责

成其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完成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，将

不再纳入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管理。

（七）第七章“附则”：明确实施细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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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将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（八）附件 1：坪山区应急救援队伍年度考核内容

《办法》第六章规定了应急救援队伍考核由行业主管部门、

各街道办事处制定相应的考核细则，并定期组织考核。附件 1 给

出了通用考核评定标准，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可根据实际情况

进行适当调整。

（九）附件 2：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备案表

附件 2主要用于系统收集各支应急救援队伍的能力特长、资

质证书、关键核心救援装备器材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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